繼   承
已登記之土地權利，因登記名義人死亡，由其繼承人繼承其權利，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辦權利移轉所為之登記，以確定並保障權利之歸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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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：
	1、
	登記申請書

	2、
	登記清冊

	3、
	繼承系統表

	4、
	權利書狀

	5、
	戶籍謄本

	6、
	遺產稅繳（免）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

	7、
	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




